
“我已 80 岁高龄，老伴儿去世后，

我一直与女儿、外孙女一起生活，外孙

女怕我孤独从外面抱回来一只小猫，

叫小胖，陪着我，小胖曾给我一度萎靡

的老年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 不幸的

是，我的外孙女之后因病去世，我痛苦

万分， 几乎将所有的哀思与所剩无几

的后半生全部寄托在了小胖的身上。”

这是一名叫陈之勇的老人在一起他与

某宠物医院的财产损失赔偿纠纷案中

的一段辩词， 辩词中提及的小胖是一

只陪伴了他 11 年的老猫。

一次， 小胖不小心吞食了异物，

送至宠物医院后因输液无好转， 医生

便进行了胃部取出异物手术， 但术后

不久小胖的腹部伤口不断溢出脓血，

经检查发现腹腔严重感染， 虽经全力

救治， 小胖还是死了。

小胖的离去对陈之勇造成了致命

的打击， 突发心肌梗死， 经 120 急救

人员抢救才捡回一条命。 沉痛不已的

陈之勇将该宠物医院告上了法庭， 其

中要求医院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等各项

费用两万余元。

一审判决认为， 陈之勇要求的各

项损失均无据可依， 不予支持。 陈之

勇遂提起上诉， 但也以“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而告终。

在该案中， 陈之勇因小胖的死亡

而导致了巨大的精神损失， 甚至由此

引发了疾病， 但对于其精神损害赔偿

的要求法院不予支持。

在宠物医疗纠纷案中， 大部分的

饲主都会主张精神赔偿， 宠物从某种

程度上来讲， 已经成了很多人的精神

寄托。 潘婳说： “事实情况也是如此，

人们养宠物的目的也基于此。 但在法

律上， 宠物尚属于财产范畴， 所以法

院会认为本案‘不存在可赔偿精神损

害的人格权利或其他人格利益等受到

侵害的情形’， 原告关于自己与宠物犬

之间存在特殊感情等理由亦不足以认

定宠物犬属于原告具有人格象征意义

的特定纪念物品。”

而潘婳也介绍，随着我国司法的进

步与完善，部分法院将宠物的伤亡给饲

主造成的精神损害考虑进来。 因此，在

近两年的几起宠物医疗案件中，法院支

持了饲主主张的精神损失部分，《民法

典》第 1183 条也规定“因故意或重大过

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

求精神损害赔偿”。

2020 年 10 月， 一起宠物医疗纠纷

案在广西某法院开庭，原告冯瑶饲养的

纯种法国斗牛犬嘟嘟因病送至某宠物

医院进行诊治，结果因宠物医院看管不

利，嘟嘟走失，截至开庭当日仍未寻回，

这给冯瑶造成了精神伤害。 自从嘟嘟走

失后，冯瑶茶不思饭不想，瘦了好几圈，

有时候看见家里嘟嘟的用品，会不自觉

地落泪，冯瑶一度觉得要抑郁了。

在该案判决中， 法院就判令宠物

医院赔偿冯瑶精神损失费 5000 元， 判

决书中写道： 案涉斗牛犬作为原告饲

养多年的宠物， 显然不同于一般的财

产。 按一般常理， 饲主在饲养宠物过

程中会投入较多精力， 与宠物之间形

成了较为亲密的关系， 并对其寄托了

特别的感情， 因此宠物死亡所致饲主

的损失也不应简单等同于重新购买同

类宠物所花费的款项， 还应考虑到饲

主因此所致的精神损失因素。

精神损失费该不该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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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宠物医疗纠纷该如何处理

  2020 年 8 月的一天，一

场特殊的葬礼在一个阴雨连

绵的下午举行，田静捧着小小

的骨灰盒眼泪止不住地掉，盒

子里装的是她养了 5 年的宠

物狗贝贝的骨灰。说起贝贝的

死，田静泣不成声：“如果不是

宠物医院救治不及时，或许贝

贝现在正趴在门口等我，而不

是躺在骨灰盒里。 ”

就在贝贝出事的一周前，

田静发现贝贝呼吸、 进食困

难，便将它带到宠物医院进行

检查治疗。 经过一番检查后，

医生诊断为：过敏，肾功能异

常，疑似中毒。 经过输液等简

单治疗后，医生让田静把贝贝

带回家观察。

然而刚到家没多久，贝贝

出现了明显的呼吸困难，精神

状况不佳，于是第二天田静又

把贝贝送到了医院。 见此状

况，医生给贝贝拍了 X 光片，

发现有异物卡在了贝贝嗓子

里，但多次用夹子夹取均以失

败告终， 为避免出现窒息，医

生建议进行开喉取异物手术。

手术进行得还算顺利，可令田

静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半小

时后，贝贝死在了医院里。

处理完贝贝的后事，田静

再次跑到宠物医院讨要说法，

但负责人拒不承认医院存在

任何过错，更拒绝任何形式的

赔偿， 这让田静既气愤又迷

茫，她请友人将贝贝带去宠物

火化中心进行了火化，之后将

该宠物医院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田静提交了宠物

医院消费记录、 手术过程照

片、微信朋友圈截图等证据资

料，并认为在第一次治疗的过

程中出现诊断失误，贝贝两次

就医均出现大口喘气现象，在

第二次诊疗才照 X 光， 存在

误诊及治疗操作过程中违反

相关规程或用药不当，这直接

导致贝贝的死亡。宠物医院则

提交了执业兽医师资格证书、

动物疫病防治证书、动物诊疗

许可证、用药清单、X 光片、处

方单、录音光盘等资料，辩称

第一次治疗后，田静将贝贝带

回家进食过，很可能此时吞食

了异物， 且在开喉手术实施

前，向田静告知了实施手术的

危险性，并无过错。

2021 年 1 月 5 日， 法院

对此案作出判决，认为“原告

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

被告在对宠物狗的诊疗过程

中存在过错，故原告应承担举

证不利的相应法律后果”，并

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饲主们在享受宠物们

带来的快乐的同时， 遇到的

麻烦也越来越多， 进宠物医

院、 宠物诊所的人也越来越

多， 随之而来的宠物医疗纠

纷与日俱增， 大部分饲主就

像田静一样不知道如何取证

和举证。” 潘婳是泰和泰 （深

圳） 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

对宠物“医闹” 案件有深入

研究， 并在宠物行业法律风

险、 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及赔偿费用

计算等方面有着比较独到的

建树， 开展过多次关于宠物

“医闹” 的讲座。

“我所讲的宠物‘医闹’是

指因宠物在动物医院或动物

诊所诊疗过程中或之后出现

损伤、死亡，在宠物主人与医

院 / 诊所之间引起的索赔纠

纷。 ”针对此案，潘婳律师说：

“人的医疗纠纷与宠物医疗纠

纷的举证责任存在很大差异。

关于人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第

六章对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在

诊疗活动中的义务进行了明

确规定，且第一千二百二十二

条明确列举了适用过错推定

原则的情形，即患者在诊疗活

动中受到损害的，推定医疗机

构存在过错，除非医疗机构有

证据证明其在诊疗活动中不

存在过错。所以，总的来说，医

院需承担较大的举证责任。但

宠物医疗纠纷并不能适用前

述法律规定，相较而言是严格

执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而该案中原告最大的问题是

将涉案宠物尸体进行了处理，

无法进行尸检，因此无法提供

充分的证据证明宠物医院有

过错。 所以，建议饲主在宠物

死亡之后，一定不要着急对其

进行掩埋、火化，以便于尸检

取证。 ”

然而，记者发现，目前并

没有专门针对动物进行尸检

的法医及鉴定机构，对此潘婳

律师给出了三种解决方案，第

一，饲主与宠物医院共同约定

第三方医院进行尸检； 第二，

请法院指定相关宠物医疗机

构等进行尸检；第三，请求当

地畜牧兽医局进行鉴定。

除此之外，潘婳还建议饲

主， 首先从获得宠物开始，要

留存与其相关的各种票据、资

料、照片等原始资料，其次带

宠物看病一定要去有资质的

正规医院，并在诊疗过程中尽

最大可能留存检查、 治疗、手

术等记录。 一旦发生纠纷，要

及时封存宠物的病历，保管好

相关的医疗单据、 医疗费用

证明等， 这些重要证据是有

效索赔的关键。

?何取证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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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 “撸猫” “吸狗”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养宠一族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据 《2020 中国宠物

医疗行业白皮书 (行业研究报告)? 显示， 2020 年全

国城镇养宠 （犬猫） 主人达 6294 万人， 宠物医疗市

场规模约为 400 亿元。

快速增长的养宠大军， 一方面繁荣了相关市场需

求， 另一方面， 催生了源源不断的宠物医疗等相关行

业的投机行为， 加之， 宠物医疗消费市场准入门槛较

低， 很多人趋之若鹜， 纷纷加入进来分得一杯羹， 宠

物医疗行业乱象丛生， 这直接导致宠物医疗纠纷案也

在逐年增加。

妮妮是一条马尔济斯犬，六年前，

杜燕花了两万元从朋友手里买到了妮

妮。杜燕异常喜欢妮妮，给它吃进口狗

粮，一星期最少洗两次澡，天天给它梳

理体毛。平日里，杜燕更是跟妮妮形影

不离。 2019 年 11 月的一天，妮妮一反

常态没有跑到门口接刚下班的杜燕，

趴在窝里懒得动弹， 而且吃进去的东

西很快就会吐出来。 杜燕第一时间把

妮妮带到了宠物医院， 医生经过检查

初步判定妮妮子宫里可能有蓄脓。 后

医生建议进行子宫摘除术， 留院观察

三天。然而术后的第二天早上，医护人

员发现妮妮已经奄奄一息， 经全力抢

救，妮妮当天下午还是死了。

宠物医院跟杜燕进行了赔偿协

商，并把妮妮的医疗费、丧葬费等赔偿

给杜燕。但杜燕认为，上述费用远远不

足以赔偿她的损失， 尤其是对于妮妮

的购买费、 饲养费存在巨大争议。 据

此，杜燕将宠物医院告上法庭。

2020 年 9 月 10 日， 法院对此案

作出了判决，判决书称：关于原告主张

的宠物犬市场价，当事人对于宠物犬品

种存在争议，且原告未提供直接证据足

以证明，结合宠物犬年龄等，本院酌情

予以确定。 关于原告主张的宠物犬饲养

费，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潘婳表示：“一般在该类案件中，饲

主都以当初购买宠物的价格作为依据

主张权利，但此前的《侵权责任法》及现

在已经施行的《民法典》均有明确规定，

‘侵害他人财产的， 财产损失按照损失

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

计算’。 该规定背后的法理其实也比较

符合人们朴素的认知以及法律的公平

合理原则。 比如，对于饲主而言，在购买

宠物之后和宠物伤亡前这段时间内，饲

主已然享受到了宠物带来的快乐和陪

伴， 类似于其他资产存在折旧率的问

题。 所以在该宠物市场价格下降的情况

下，还以购买时的价格作为损失赔偿依

据对侵权人而言就不太合理。 当然，在

宠物市场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如果以当

初宠物购买价格作为依据，饲主获赔后

也无法买到一个相同的宠物，对饲主而

言也不公平。 虽然不能以当初购买宠物

的价格作为损失赔偿的依据，但饲主还

是要格外注意，在购买名贵宠物时一定

要留存购买发票、宠物血统证书等购买

凭证，以便法院合理确定损失发生时宠

物的市场价值。 ”

此外，记者了解到，一般医疗宠物

纠纷案件中，涉案宠物的价值分为四部

分：购买价值、饲养支出、技能价值和宠

物用品支出。 潘婳认为，饲养和宠物用

品消耗的费用无论是否发生事故都必

然要支出，故一般该等主张不会获得法

院支持。 据相关宠物界业内人士介绍，

如果涉案宠物已消失，宠物的购买价值

还可以根据涉案宠物的视频、 照片，以

及身材、 耳朵等部位的情况进行评估。

技能价值可以通过看视频，判定宠物是

否掌握了技能，而技能的掌握需要宠物

饲养人投入时间和精力，是宠物使用价

值的体现， 应予以认定。

宠物的价值?何确定

“目前我国的法律尚未承认宠物

的独立法律地位，被划分为财产，法院

围绕宠物产生的纠纷往往按照财产损

害纠纷或合同纠纷进行处理， 且举证

责任、 赔偿责任的界定尚存在很大争

议，所以宠物主人常处于被动地位。 ”

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廖炜冕给出了相关建议。

首先，给自己的爱宠看病时，饲主

一定要选择有资质的宠物医院以及有

兽医资格证的医生， 有必要的话可以

多换几家医院进行确诊。

其次， 宠物主人要仔细阅读医院

内的相关治疗条款和收费标准， 保留

相关凭证和检查结果， 同时宠物医院

采取治疗措施时也要向宠物主人充分

说明治疗方案等， 必要时签署知情同

意书等书面文件。 宠物主人也要尽可

能详尽地向医生描述宠物的病情，就

宠物的用药、 治疗等情况与医生进行

充分沟通。 最后， 诉诸法律不是唯一

解决问题的方式， 当发生医疗纠纷时

可以先与医院进行调解， 一般所在街

道都设置了调解委员会， 作为兽医主

管机关的畜牧局也会进行调处， 必要

时再诉诸法律， 但切忌不要采取拉横

幅、 放花圈、 堵门等真正医闹的方式

维权， 这样的违法行为会使得自己更

加被动， 甚至会触犯法律。

此外，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教授林贵德建议， 我国要制定相关的

法规政策， 确定动物医疗纠纷的解决

处理流程， 依法规范和处理宠物医疗

纠纷时根本对策， 探索建立动物诊疗

机构及兽医师信用“黑名单” 制度。

要设立专门的动物诊疗事故鉴定机构

或宠物诊疗纠纷处理机构， 便于宠物

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制化， 增加各方对

宠物诊疗纠纷处理的信任度。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中国兽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辛盛

鹏认为：“宠物医疗行业也要有统一的

疾病诊疗标准。 一方面一定要按照行业

的规章制度规范运营，取得必要的资质

证明，也要聘请具有执业资格证书的兽

医进行诊疗活动；另一方面要做好诊疗

程序、 护理等方面的内部规范管理，进

行手术或其他重大医疗诊治活动前一

定要让宠物主人亲自查阅并签署告知

书、 风险提示书等文件， 并妥善保管

该等文件、 病例及各环节诊疗记录；

再者， 提高医生的素质及业务水平，

价格上实现透明合理。 同时， 我们协

会也期待着既懂法律又懂兽医知识的

律师服务于宠物医疗行业。”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源： 《方圆》 杂志)

?何减少纠纷的发生

资料照片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勾道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K0KUG3B， 经股

东决定， 决定注销， 法定代表

人： 王鑫豪， 请有关债务债权

人在45天内前来联系， 特此公

告。

上海紫燊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注册号 ：310230000326645，

经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注销，特

此公告。

2020年7月， 上海市公安局

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查获一条

涉案船舶并进行了依法扣押 ，

现需发还该船。 经公安机关多

方联系查找， 无法确认并联系

到该船的所有人， 根据 《公安

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 》

之规定， 特发布认领公告。

认领涉案船舶情况： 船名：

皖舒城货 0556； 船舶识别号：

CN20049663566。

请上述船舶的所有人在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内， 持

相关证明材料， 主动与上海市

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刑

侦支队联系认领。 逾期未认领

的， 我局将上述船舶依法拍卖、

变卖价款上缴国库。

特此公告。

联系人： 徐警官

联系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

逸仙路4177号

联系方式： 18018806897

?海市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

二0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涉案物品认领公告

上海紫遷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310230000326645，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 副本， 国地税沪字

310230671126130，声明作废，特

此公告。


